关于《朝阳区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
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，推动落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《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经过充分调研、深入研讨和多次修改，在结合我区实际的基础上，充分征求多方意见，形成初稿。
二、起草文件的主要考虑
一是落实上级部署要求，分别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、强化职业能力建设、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、多措并举开发就业岗位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、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、加强组织保障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。
二是出工作前瞻性和协同性，结合研究谋划“十五五”规划，着眼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工作的目标任务，促进就业与财政、产业、投资、消费等政策协同发力，做好政策和工作衔接。
三是是紧密结合区域实际，全面落实市委“四个走在前”的要求，加快“1234”发展战略实施和“五宜”朝阳建设，创新就业促进特色政策举措，推动区域高质量充分就业格局持续巩固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全文共有八方面25条内容，包括总体要求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、强化职业能力建设、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、多措并举开发就业岗位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、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、组织保障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和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支撑。
（二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建设就业友好型城市。包括突出就业优先导向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、培育产业带动就业增长极、提升就业领域治理能力。
（三）强化职业能力建设，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。包括促进教育与就业协同联动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、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、强化技能人才服务支持。
（四）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，激发就业活力。包括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，强化青年人才引育留用，统筹推进退役军人、妇女、残疾人等群体就业，强化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。
（五）多措并举开发就业岗位，拓宽就业空间。包括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扩岗、培育开发就业新领域新岗位、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、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。
（六）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，扩大就业服务供给。包括优化就业公共服务机制、提升就业公共服务效能、推动行业发展扩大服务供给。
（七）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，营造良好就业生态。包括保障平等就业权利、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、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
（八）组织保障，包括强化责任落实、加强考核评价、加强宣传引导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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